
 

解释学循环与美诺悖论

—来自海德格尔思想的启示

何 卫 平

摘    要    美诺悖论构成了解释学与知识论的一个重要联结点，长期以来人们对美诺悖论的探讨大都集中于

认识论或知识论，然而站在今天欧陆哲学、尤其是海德格尔的立场，解释学与知识论具有某种内在的关联，

但它们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源生与衍生的关系。如此看来，解释学同样要面对美诺悖论。解释学理论的核

心之一是解释学循环，而解释学循环发展到海德格尔阶段产生了重要的转折，进入到存在论−生存论的层

次，它可为理解乃至化解美诺悖论提供一个很好的、富于启发性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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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诺悖论”是一个著名的哲学难题，它背后隐藏的复杂性超出一般想象，以往人们较多地从认识论

或知识论上去研究，主要工具是逻辑学，将它作为一个认知悖论来处理，费尽周折，至今问题仍是问题。

由于它既涉及认知何以可能，也涉及广义的理解何以可能，所以解释学也应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切入视角，

而且是一个更具层次的视角，关于这方面国内已有学者注意到并做过一些有益的探讨①，富于启发性，但

由于问题的复杂性，笔者感到仍有进一步深究的必要，这种深究不仅需要从解释学与知识论的关系入手来

确立它的合理性，还要从海德格尔的解释学循环深入到它的根上，这种循环所体现的首先不直接是“整

体”与“部分”的关系，而是“先理解”与“解释”的关系，它包含已知与未知的关系、潜在与显在的关

系。通过这种分析，美诺悖论得到某种程度的化解。本文旨在从解释学循环的角度来说明这一点。

一、美诺悖论及其症结所在

研究西方哲学的人都知道，著名的“美诺悖论”来自两千多年前古希腊柏拉图的《美诺篇》，它是借

深受智者派影响的贵族青年美诺之口提出来的，由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概括为：

　　一个人既不能试着去发现他知道的东西，也不能试着去发现他不知道的东西。他不会去寻找他知道的东

西，因为他既然知道，就没有必要再去探索；他也不会去寻找他不知道的东西，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甚至

不知道自己该寻找什么。②

 

①参见宋志润：《先理解结构与美诺悖论的解决》，《哈尔滨学院学报》2004 年第 3 期。

②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 1 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506 页；另参见《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大学哲学系、外

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年，第 190−1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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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诺悖论由智者派导向的结论是：人的知识及其探求不可能，这虽然荒谬，与现实不符，但如何从学

理上加以澄清却并不容易。它涉及在求知的起点上如何解决有知与无知的关系问题，并表明，如果割裂二

者，我们将会遇到上面讲到的两难。面对这个困境，柏拉图是通过他的“回忆说”来解决的，只是我们以

往的西方哲学史教科书在谈柏拉图的“回忆说”时，往往撇开了它所直接针对的“美诺悖论”，因此常会

令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柏拉图要说学习就是一种“回忆”。其实这一点只有联系到“美诺悖论”才能更

好地理解。正是为了解决这个悖论，柏拉图才提出了“回忆说”，而他的“回忆说”又是建立在“灵魂不

朽”的预设上的①，这样就将人的前世和今生联系起来了，依据不朽的灵魂，人的许多知识，前世就已经

具有了，今生因与肉体结合而被遗忘了，但它可以通过后天经验的刺激和诱导，一步一步“回忆”起来，

这种“回忆”具体体现为苏格拉底的知识“接生术”（西方重启发式的教育方法就可以追溯至此），柏拉

图在《美诺篇》中通过苏格拉底使一个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奴隶“回忆”起心中“已有的”几何知识的例

子来说明这一点。可见，在柏拉图这里，知识的获得是重新发现，而非真正从无到有，否则我们没法解释

这种跨越。至于前世的知识是如何得到的，柏拉图没有明确地讲，也无法证明（他只是在《斐多篇》中对

 “灵魂不朽”做了证明②），这意味着，他没能真正回答美诺悖论，而只是留下了一个千古疑难。类似近

代的“休谟问题”，“美诺悖论”使后世的哲学家们伤透了脑筋。

这里需要补充提一下最终仍是一位柏拉图主义者的亚里士多德，他在《形而上学》中也间接涉及这个

悖论，他提供了一种消解它的方式：一个没有知识的人是如何学习知识的呢？这里面牵扯到生成的问题，

他是通过潜能与实现的关系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从潜能到实现即生成。生成已包含有某物的生成，正如运

动已包含有某物的运动一样。以此类推，学习者已包含有某种知识，学习的过程也就是一个由潜能到实现

的生成过程。③然而，这里的潜能是如何来的？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说，还是将其看成是先天的。它相对于

柏拉图的“回忆说”并没有什么大的改进，因为柏拉图的“回忆说”已含有亚里士多德的潜能与实现的

萌芽。④

总的来看，“美诺悖论”的症结在于如何处理“有知”与“无知”的矛盾问题。虽然柏拉图解决美诺

悖论的方式令人质疑，但由这里我们看到，柏拉图最先涉及先天知识，他所谓的“灵魂”属于后人所理解

的意识主体，先天的知识也就是灵魂内在先有的知识。⑤美诺悖论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的发展显示出，

要解决它的一个关键是承认一种既非完全无知、也非完全有知的中间状态，但以往人们主要是基于知识论

或逻辑学的立场去看待和解决它，更多从背景知识、逻辑论证等方面入手，局限性是明显的，至少是不够

的。即便有人指出美诺悖论在论证上存在漏洞，犯了歧义性的谬误⑥，也不能拒斥它。也许我们可以另辟

蹊径，从当代解释学出发找到一个领会它的新思路，尽管这种思路带有尝试性。

二、解释学与知识论

要确立探讨这个问题新角度的合理性，我们首先需要从解释学与知识论的关系入手，它也是西方学术

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众所周知，西方的解释学源远流长，但达到哲学高度的反思的自我意识水平却是近

代晚期的事情，在这一点上它相对滞后于西方的知识论。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关注“理解”（Verstehen/
understanding）的问题，但二者之间又有所不同：知识论主要是针对并参照自然科学发展起来的，解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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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年，第 77 页；另参见柏拉图：《柏拉图

全集》第 1 卷，第 72 页。

②参见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 1 卷，第 77、99 页；另参见伽达默尔：《伽达默尔论柏拉图》，余纪元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 年，

第 24 页以下。

③参见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 7 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213 页。

④参见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680 页。

⑤参见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史导论》，欧东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 96−97 页。

⑥参见陈波：《悖论研究》（第 2 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274−2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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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针对并参照精神科学发展起来的。到了 19 世纪后半叶，二者逐渐并驾齐驱，但后者更多是以前者为

标杆，通过比照自然科学来确立自己的特征，这一点从德国历史学派、新康德派那里就开始显示出来了，

后来的狄尔泰是集大成者，同时又是继往开来者，他区分了自然科学的“说明”（Erklären/explaining）与

精神科学的“理解”（Verstehen/understanding）或“解释”（Auslegung/interpretation）①，并将精神科学

方法论的奠基由认识论让位于解释学。

但进入 20 世纪，现象学运动出现以后，二者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海德格尔实现了现象学的

本体论转向和解释学转向后，解释学与知识论至少在大陆哲学家眼里不再是并列的关系，解释学比知识论

更为基础，也更为本源。例如，海德格尔将人的一切活动都看成是此在在世的方式或样式，包括认识活动

 （甚至科技活动），只不过后者不是本源的方式，而是衍生的方式。这一点在海德格尔弗莱堡早期的“那

托普报告”以及马堡时期的《存在与时间》（第 4 节、第 13 节）中都已明确地讲到。胡塞尔后期的《危

机》也强调自然科学属于精神科学范畴，它离不开精神，“是以精神科学为前提的”②。伽达默尔突出解

释学的普遍性，必然要将自然科学纳入进来，否则这种解释学就仍然是局部的，而非真正普遍的。他晚年

明确地指出，自然科学也包含解释学的问题，因为它也有理解和解释的因素。③而到了后来的哈贝马斯和

利科那里，则要消除狄尔泰所造成的“说明”和“理解”（解释）之间的对立。这也就意味着，自然科学

与精神科学在认识上的绝对区别开始松动了，解释学与知识论之间也不再被视为铁板一块了，到了罗蒂那

里，甚至要取消知识论，以解释学而代之。④

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大量涉及认识的问题、理解的问题，只是他不从认识论−知识论这个角度

去讲，而是从生存论−存在论这个角度去分析，他强调认识中含有存在的关系⑤，但他不谈认识论或知识

论，却大谈解释学，而且提供了一门源始的解释学，伽达默尔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门衍生的精神科学的解

释学，并预示还应有一门自然科学的解释学，只有这样他所谓的“解释学的宇宙”（hermeneutisches
Universum）才完整，从而符合解释学普遍性的要求。另外，作为一门理解理论的解释学很难与知识论完全

分割开，这还可以进一步在《存在与时间》中找到根据，例如，海德格尔将具有逻辑性的命题（陈述和判

断）视为依赖于更为基础的领会（理解）和解释的行为，它们具有衍生的性质和特征，离开了在先发生并

作为其源头的领会（理解）和解释，它们就变得没有根据⑥，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由此看来，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美诺悖论”，也应当是解释学要加以面对的，可以纳入解释学的范

围，从更深的层次来讨论。因为它既是一个知识论的问题，也是一个解释学的问题，至少解释学包含这个

问题的说明与解译，而其关键就在“解释学循环”之中。

三、解释学的循环至海德格尔

在西方，“解释学的循环”（hermeneutical circle）也可以表述为“理解的循环”。它是解释学理论的

核心，很早就受到关注，它主要针对的是理解中整体与部分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要理解部分必须要先理

解整体，而要理解整体又必须要先理解部分，这让人陷入到一个类似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样的“怪圈”，

它本身就可视为一种悖论（似非而是）。问题在于任何人只要开始理解，就会陷入到这种“悖论”，然

而，理解就是这样展开的，解释就是这样实现的，只是西方人对这个问题的敏感超过了中国人，因为他们

有着深厚的反思和逻辑学的传统，而这恰恰是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所比较薄弱和欠缺的。

解释学循环与美诺悖论

 

①参见保罗·利科：《诠释学与人文科学》，孔安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106、111 页。

②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年，第 401 页。

③参见伽达默尔：《诠释学 I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年，第 555 页；另参见 Hans-Georg Gadamer, Gesammelte
Werke 7, Tübingen, 1993, S. 418-442.

④参见理查·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李幼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年。

⑤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年，第 240 页，注①。

⑥参见理查德·E.帕尔默：《诠释学》，潘德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年，第 1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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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莱尔马赫那里，对这种循环的理解贯穿于他的整个解释学思想之中，狄尔泰继承和发展了施莱尔

马赫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将解释学循环由语法循环、心理循环延展到生命循环。到了海德格尔那里又有了

新的突破，可以说，他的解释学思想的落脚点和归宿就是解释学循环（详后），而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

法》中对自己思想的正面阐述就是从海德格尔的解释学循环开始的，并引出他自己的“前见论”①。

西方传统的解释学循环一般指整体和部分的理解互为前提，从而形成一种论证上的循环。在海德格尔

之前，西方人面对这个循环多少有些无奈：从逻辑上讲，这似乎是不应该的，但从现实上讲，它却就是人

类理解的途径，只要理解发生，这种循环就必然会发生，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都只是将它作为一个事实接

受下来，在各自的解释学中加以描述，未见从逻辑上谈它是否合理、合法的问题。

然而，解释学循环到了海德格尔这里出现了重大的转折，由认识论和方法论拓展到本体论，这和他的

解释学的本体论转向是一致的，“解释学”的概念发生了重要变化，“解释学循环”也跟着发生了变化。

伽达默尔曾对此评价道，海德格尔的解释学反思不在于证明这里存在着循环，而在于从本体论上强调它的

积极意义。②这是前所未有的。

海德格尔对解释学循环的理解同他对解释学的理解分不开。在《存在与时间》中，他归纳了解释学的

四种形式：1）强调现象学的描述就是解释，而此在的现象学就是解释学，它是对存在意义之领会的宣告；

2）整理一切存在论探索之可能的条件；3）生存论建构意义上的分析；4）派生意义上的精神科学方法论的

解释学。在这四条中，海德格尔最看重的是第 3 条，认为从哲学上讲，它具有首要的意义③，其整部《存

在与时间》主要是对此在生存论的分析，即此在在世界中存在的分析，所以从总体上看它属“解释学的”

主要是就这个意义来讲的，它从属于为一般的存在问题做准备的基础存在论的讨论，所以海德格尔《全

集》的主编冯·赫尔曼明确地将这本书表述为“此在现象学的解释学”。

与之相应，海德格尔对“解释学循环”有过多种表述，我们这里只专注其“转向”前，主要有两种，

集中体现在《存在与时间》中：1）要探讨存在必须通过此在，而要探讨此在必须通过存在（第 2 节、第

63 节）④；2）一切解释已经在一种先理解之中，从作为前提的先理解到解释构成一个循环（第 32 节）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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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对解释学循环的理解有他自己的特色：首先，这种循环是在生存论-存在论（或存在论-生存

论）层次上的，而不是认识论−方法论层次上的；其次，与前人不一样，海德格尔强调，这类循环是不可

避免的，不能将它当作一种逻辑矛盾或错误加以去除，而是要以正确的方式进入；再次，海德格尔这里突

出和直接展示的不是以往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他甚至根本就没有明确地从这个角度去谈⑥，而是指要问

的答案已被预设为前提了，即解释有赖于先理解，并始于先理解，从而导致了一种表面看起来的循环论证

或兜圈子；最后，以上所列举的这两种循环中，第二种最突出，也最为著名，并且与美诺悖论的关系最密

切，它可称为 与 之间的循环或 与 。利科对它解释得更加明白：这种意义

上的“解释学循环的最基本条件存在于先理解的结构中，这一结构把所有解释与先于它并支撑它的理解相

联系”⑦。这里的“先于它并支撑它的理解”指的就是“先理解”。下面我们着重分析一下这个循环，海

德格尔具体是这样表述的。

在
•
世
•

领会（理解）作为此在的展开状态，一向涉及 的整体，一切解释都活动在理解的先-结构中，“对

领会有所助益的任何解释无不已经对有待解释的东西有所领会”，这似乎造成了一种循环：所要解释的东

西只不过是先已领会了的东西。我们知道，在逻辑上，循环论证是无效的，但对于解释学循环，海德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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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伽达默尔：《诠释学 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年，第 363 页以下。

②参见伽达默尔：《诠释学 I：真理与方法》，第 364 页。

③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 44 页。

④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 9、359 页。

⑤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 178 页。

⑥参见 Gadamer, ed. by Robert J. Dostal, Cambridge Universty Press, 2002, p. 47.

⑦利科：《诠释学与人文科学》，孔安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67 页。译文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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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这样看，他认为以下两种立场都是错误的：或将这种循环看成是恶性的，或把它当作无法避免的不完

善性接受下来（以往的解释学家其实多是这么做的）。海德格尔强调，重要的不是摆脱这种循环，而是要

以正确的方式进入到这种循环。这里所谓的以正确的方式进入，指的是并非以任意的方式进入到这种循

环，即不是让向来就有的先有、先见和先把握所构成的理解的先-结构以偶发奇想和流俗之见的方式任意起

作用，而是要受到“事情本身”的制约。理解的先-结构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要由事情本身来决定、来检验，

就这一点看，海德格尔关于解释学循环的论述中，包含有科学认识的因素、批判的因素，它强调只有做到

了这两点，才能“保障课题的科学性”①，为了便于对照，我们将海德格尔的原话引在下面：

最
•
源
•
始
•
的
•
认
•
识
•

以
•
偶
•
发
•
奇
•
想
•
和
•
流
•
俗
•
之
•
见
•
的
•
方
•
式
•

事
•
情
•
本
•
身
•

清
•
理
•

保
•
障
•
课
•
题
•
的
•
科
•
学
•
性
•

　　在这一循环中包藏着 的一种积极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只有在如下情况下才能得到

真实的掌握，那就是：解释领会到它的首要的、不断的和最终的任务始终是不让向来就有的先行具有、先行

视见与先行掌握 出现，它的任务始终是从 出来 先行具有、先行视

见与先行掌握，从而 。②

显然，海德格尔这里对理解循环的表述不只是具有解释学的意义，还具有知识论的意义，因为它同

 “论题的科学性”相关联。这从一个侧面再次表明，在海德格尔解释学中包含有知识论或认识论的因素，

只是讲的角度和方式有所不同罢了，他的知识论从属于解释学，而解释学从属于本体论，而不是相反，他

明确地将理解的循环结构归结于此在“所具有的存在论上的循环结构”③，在这里，他消除了主−客二分

的立场；此外，海德格尔的解释学循环不只是从“解释”回到“先理解”，在它们面前还横亘着“事情本

身”，它对“先理解”以及“解释”起着调整作用，这样解释学循环就扩大为“先理解”−“解释”−
 “事情本身”的循环。由于这种循环是在“先理解”−“解释”−“事情本身”之间展开的−在理解过

程中，“先理解”会根据事情本身进行调整，这样就打破了逻辑上的循环论证，变成向外开放的，而不是

向内封闭的，这为美诺悖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说明与解释。如果只讲“先理解”与“解释”的循环，那就

是封闭的，正如伽达默尔所指出的那样，“一切认识都是再认识”④。但是我们从文本中读出来的东西，

并不就是我们预先放进去的东西，也就是说，尽管我们的“理解”是带着“先理解”进行的，但它是有新

东西加入的，外在的刺激必须考虑在内，否则人类的思想和文化就会停滞不前，不可能有发展和进步了。

可以说，海德格尔一方面意识到了人类的理解和认识活动具有循环性，但另一方面又意识到这种循环

不能理解成逻辑上的“循环论证”。所以，他只是有保留地使用了“解释学循环”这个概念，并告诫人们

不要对此产生误解。

四、解决美诺悖论的现象学方向

如前所述，海德格尔最著名的解释学循环是上面讲到的第二条（先理解与解释之间），它与美诺悖论

关系最密切，因此，本文所讲的解释学循环主要是指这个意义上的。它与传统解释学循环强调的整体与部

分的关系并不那么直接，而与胡塞尔的现象学靠得较近。我们知道，胡塞尔认为，一切感知包含着“已知

的”（已知性）和“未知的”（未知性）始终混合，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已知的都包含有未知的，同样未知

的都在一定程度上包含有已知的，这种结构也就是他所谓的“世界意识的基本结构”⑤。在这个结构中，

已知和未知的区分消失了⑥，二者不再是壁垒森严，换言之，这里不存在绝对的知与不知，而是有一个中

间地带，这对思考“美诺悖论”具有启发性。

解释学循环与美诺悖论

 

①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 178−179 页。

②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 179 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③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 179 页。

④Hans-Georg Gadamer, The Idea of the Good in Platonic-Aristotelian Philosoph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52.

⑤参见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年，第 82−83、472 页。

⑥参见胡塞尔：《经验与判断》，邓晓芒、张廷国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年，第 53−54 页。梅洛-庞蒂也谈过类似的问

题，参见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4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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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海德格尔眼里，胡塞尔并没有真正超越新康德主义，他的整个现象学仍在空中建楼−从屋

顶开始①，而海德格尔本人则要真正从地基开始。为此他在《存在与时间》中严格区分了探讨世界的两个

层次：“存在论的层次”（ontologisch）与“存在者的层次”（ontisch），也就是本源的层次与派生的层

次，前者相对于后者具有优先性，他正是在这个意义来谈他的基础存在论的“先天性”或“先验性”的，

此乃作为其哲学之公理−本体论差别−的具体体现，抓住这一点对我们理解海德格尔的思想十分重

要。不过也不难看出，胡塞尔晚年的发生现象学的代表作《经验与判断》所强调的前谓词经验和《危机》

中所传达的生活世界的现象学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解释学有相通之处，尽管海氏本人对此避口不谈（据说

他是极少几个被允许直接阅读胡塞尔手稿的人）。笔者提到这一点是想说，受胡塞尔影响的海德格尔的现

象学视域与对美诺悖论的解释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们知道，《存在与时间》是西方 20 世纪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也是最重要的解释学著作之一，

它标志着现象学与解释学在存在论层次上的结合。而我认为，就解释学来说，其中的第 32 节“领会与解

释”最为重要，它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海德格尔前期最基本的解释学思想，同时也比较集中地体现出海德格

尔此在论（基础存在论）的先验性（如《存在与时间》第 1 部标题所显示的那样：“依时间性阐述此在，

解说时间之为存在的先验视野”）。领会（理解）与解释的关系在这一节中得到了明确的呈现，二者在层

次上既有联系，又有差别：“解释”源于“领会”，而不是“领会”源于“解释”；领会（理解）消失于

解释之中，然而领会在解释中不是失去自身，而是使自身成形、被占有，变得更加明晰；接下来，海德格

尔提出了“领会的先-结构”和解释的“作为-结构”，以及由先有、先见和先把握（先概念）构成的“解

释学处境”，再就是富有海德格尔特色的解释学循环。所有这些都具有先天、先验的性质，表现出海德格

尔前期仍有康德先验哲学和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影子。他说，“唯有此在在才‘有’意义”，才有“真

理”，这表明离开了人不存在任何存在的意义或真理，这一讲法具有此在中心论的色彩，它难断与胡塞尔

先验现象学的瓜葛，后者强调，意义是由先验主体建构起来的，具体来说，意向对象或意向相关项是由自

我极建构起来的，具有一种观念论和唯我论的倾向。由此看来，胡塞尔的现象学既是“古典主体哲学最后

一次也是最有力的尝试”②，同时也与当代的存在主义（生存主义/生存论）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

当然，海德格尔还是强调他们之间的差别，由这里可以进一步切入到本文的主题：海德格尔的“解释

学循环”隐含有说明“美诺悖论”的深层根据。

五、海德格尔的解释学循环对美诺悖论的化解

解释学循环可视为海德格尔前期解释学思想之归宿，因为这个循环涉及理解的先-结构，而理解的

 “先-结构”也就是他所谓的解释的“作为-结构”，其中包含“先有”“先见”和“先把握”，它们一起

构成“解释学处境”。“先-结构”“作为-结构”和“解释学处境”这三个术语在海德格尔那里属于近义

词，只是各自的侧重点不一样。与伽达默尔不同，海德格尔的领会（理解）与解释有着层次上的差别，而

他的“理解的先-结构”和“解释的作为-结构”属于理解和解释的“先入之见”③，即强调任何理解之前

都具有已经设定了的先行给定的东西，因为无预设的解释是不存在的，就这点来看，理解和解释无非是此

在被抛的筹划−向着存在意义的筹划，伽达默尔后来的“前见论”（Vorurteil）就来自于此。无论是海

德格尔，还是伽达默尔，都承认：理解有赖于先理解，先理解是一切理解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只要理解

发生，先理解就一定会在先发生。就这一点来讲，它具有“先天”和“先验”的性质，只不过相对康德，

这里的“先”不只是逻辑上的“先”，而且也是时间上的“先”；不只是形式上的，而且也是质料上的。

它最终体现的是作为此在的人的时间性与历史性，正如伽达默尔所说，这里的时间性和历史性属于先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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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施特劳斯：《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郭振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年，第 73−74 页。

②扎哈维：《胡塞尔先验哲学的交互主体性转折》，臧佩洪译，《哲学译丛》2001 年第 4 期。

③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 267、1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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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①

存
•
在
•
者
•

存
•
在
•

海德格尔的“解释学循环”是与“理解的先-结构”联系在一起的，这里有一个现象学的背景。他所理

解的现象学之“现象”就是存在或存在的意义，与传统的看法不同，这种“现象”的对立面不是“本

质”，而是“遮蔽”。②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海德格尔说， 可以不依赖于领会

而存在，但 却只有在领会中才存在，存在之领会就属于存在者的存在，领会与存在有着必然的联系。③

这表明，存在者的存在或存在意义的显现是和“我”领会到（理解到）分不开的，它们是一致的，正如事

情的“显现”和被“看”到是一致的。前面提到海德格尔的观点：一切解释都活动在已经领会了的东西

中，活动在“‘先’结构中。对领会有所助益的任何解释无不已经对有待解释的东西有所领会”④。简言

之，人在对象化地去认知存在者时，总是已经对其存在有所领会了−此在已站出到存在的真理中了。如

果这种本源的领会或源始的领会未曾在先发生，后来进一步清晰的认识或认知是不可能发生的。可见，它

们之间还是有一个类似前面讲过的亚里士多德解决美诺悖论所提到的潜能与实现的关系，而且海德格尔前

期十分重视亚里士多德的相关思想。

海德格尔这里讲的解释学循环，伽达默尔强调其意义是“我们只能理解我们已知的东西，只能听出我

们已读出的东西，若按自然科学的认识标准来衡量，这似乎是无法容忍的，但实际上唯其如此历史的理解

才可能”⑤。伽达默尔自己后来说“认识总是再认识”⑥，就和海德格尔这里讲的解释学循环有关，并间

接与美诺悖论有关。如果说苏格拉底解决“美诺悖论”的方式是基于“灵魂不朽”的“回忆说”，那么海

德格尔放弃了他的“回忆说”，接受了“美诺悖论”，这就是：不能被设想的东西是不能被学习的。⑦只

是它需要纳入海德格尔自己的一套理论系统中去把握。

如前所述，海德格尔的解释学循环并不着重于传统讲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而是“先理解”

与“解释”之间的关系，有待“解释”的东西无不先已潜在于“先理解”之中了，这即是说，进入理解的

此在一开始对被理解的对象并非一无所知，如“白板”一块，而是有所知的，但非明晰、清楚的知，这就

触及“美诺悖论”之关键−知与无知的中间状态。不过，这个先理解与解释之间的关系从属于海德格尔

所揭示的生存论的基本结构−此在“在−世界中−存在”（在世），是以它为前提或背景的，整部《存

在与时间》无非就是对这个基本结构及其诸环节的现象学的描述和分析。伽达默尔对此有深刻的解释，他

指出：在海德格尔这里，解释学循环实际上指的就是在世结构本身，它扬弃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并

构成了对此在的先验分析之基础，正如使用工具的人并不将它作为客体来对待，而是作为工具来使用一

样 ， 人 的 在 世 领 会 或 理 解 并 不 是 在 与 认 知 的 客 体 打 交 道 ， 这 正 是 他 早 期 的 “ 实 际 性 解 释 学 ”。

 （Hermeneutik der Faktizität）的精义所在⑧

在这里，海德格尔的“先理解”也与“筹划”有关，它体现为此在是一种非现成的“能在”，这种能

在指的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海德格尔恰恰是在讲“在之中”这一章时，突出了此在之“能在”，而这个

 “能在”背后有多少说不清、道不白的东西啊！一个小孩刚生下来时，几乎看不出它与动物有什么太大的

差别，但它具备后来“成人”的潜能或潜质，而动物则没有，对后者无论怎样训练都不行。容格说得好，

文化是可以遗传的，这当然与人的“能在”有关。人是具有可能性的存在系指他的生存就是对其可能性的

选择、实现和投入，这里包含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由“潜能”到“实现”的“隐德莱希”。海德格尔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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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参见伽达默尔：《诠释学Ⅱ：真理与方法》，第 4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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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早已在世界之中，而伽达默尔则说，人早已在传统之中，这属人的被抛的存在。此外，这种存在又不是

固步自封的，而是可以不断被打破的。其中，先验和经验、先天和后天是不断交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只

有在这个过程中才能很好地解开美诺悖论的疑难−知与无知的矛盾。

另外，在海德格尔那里，“理解的先-结构”“解释的作为结构”是通过“解释学处境”的三要素−
 “先有”“先见”和“先把握”（“先概念”）来发挥作用的，它们构成了筹划的何所向，处于知与无知

之间。由于人在理解之前，就已经在世界中存在了，已经与外物和他人打交道了，所以“先有”与世界有

关，与意蕴的关联整体有关。世界并不是纯自然物的集合或堆积，世界之为世界乃是意蕴的指引整体①，

简称“意蕴整体”，人总是已经寓于世界之中，与之处于亲熟的状态，世内存在者一向已从因缘整体性中

得到领会，尽管还不是一种清晰的占有或概念化、论题化的把握，但它却是进一步解释的基础、背景、氛

围和前提。而解释乃是“有所领会地向着已经被领会了的因缘整体去存在”②，将这一整体的某一部分凸

显出来，它奠定在“先见”的基础上；“先见”乃是用一种眼光、观点去理解，拿保持在先有中的东西开

刀；“先把握”（Vor-griff）则是指通过先见的瞄准，通过解释而上升为一种概念的把握，因此它又可译

为“先概念”。海德格尔认为，正确的理解需要正确地使用概念，而正确使用的标准就是这个概念与存在

者的存在方式相适应，而不是相反。③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领会”涉及作为整体的“先有”，“解释”涉及作为部分的“先见”和“先

把握”（“先概念”），从领会到解释的过程隐含一个从整体到部分、从模糊到清楚的聚焦、深入的过

程。换言之，将被理解者纳入解释学处境，显现为一种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被理解者是部分，解释学处境

是整体。由此可见，虽然海德格尔的解释学循环没有直接明确地讲到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但并非他的解释

学循环不包含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只是说，这种关系是潜在的。

需要强调的是，依据海德格尔的观点，理解从先理解出发，从解释到先理解的循环不只是回到原来不

变的起点（先理解），而是还要从起点回到事情本身，起点不是随意的，它要受到事情本身的制约，并顺

应后者的反作用去进行自我调整。从现象学的立场上看，通达事情本身是离不开先理解的，但事情本身并

不等于就是由先理解任意决定的东西，在这种动态的相互调适中，先理解与事情本身是能够达到或接近一

致的。所以，在海德格尔的循环中，既包含先理解和解释的关联，又包括先理解与事情本身的关联，前者

涉及由潜在到显在的发展，后者涉及由不协调到协调的平衡（解决一个一致的问题）。质言之，这里的循

环不是简单地由解释到先理解，再由先理解回到解释（这是一个封闭循环），而是由模糊到清晰、由潜在

到显在的发展过程，同时由于引入了“事情本身”，使之变成了“先理解”−“解释”−“事情本身”的

循环。这样该循环就不是封闭的，而是扩展的、打开的，它包括了由先理解作为被抛的筹划，用于事情本

身，事情本身又反过来调整先理解，二者相互协调逐步达到一致和平衡（尽管这种一致和平衡是动态的、

相对的）。可见，如此显现的先理解与解释的循环是螺旋上升、螺旋式的互动，在这种互动中，它具有某

种客观约束力，这个意义上的“解释学循环”又可称为“解释学螺旋”（hermeneutical spiral）。④

经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循环并不就是逻辑学意义上的循环论证，它不是封闭状态下的

来回往复，而是开放的、上升的，它从知与无知的中间状态为起点，去达到明晰的知，最终也就化解了美

诺悖论所带来的困惑，使之可以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

结 论

写这篇论文源于一种哲学的惊奇，面对横亘在我们面前两千多年的“美诺悖论”，笔者意在通过一种

解释来把握它。如果说柏拉图对它的说明是成问题的，后来的从认识论或知识论立场去力图去消解它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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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 143 页。

②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 175 页。

③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 175−176 页。

④参见 W.W.克莱恩等：《基督教释经学》，尹妙珍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205、2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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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限度，那么我认为借用海德格尔的思想去说明它不失为一个重要方向，它不是着眼于认识论，而是

着眼于本体论。通过对他的解释学循环与美诺悖论关系的分析，笔者可以大体引出以下一些基本结论。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两者涉及解释学与知识论之间的关联，这种关联不是并列式的，而是源生与衍

生式的，因此从解释学的角度去理解美诺悖论不仅合理，而且会更加深入，可以直达其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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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具有海德格尔特色的解释学循环不直接表现为 与 的关系，而是表现为 与 的

关系，恰恰这个层次的意思涵盖美诺悖论。它表明，理解有赖于先理解，人在对存在者进行认知以前，就

先对其存在有所领悟了，或者用海德格尔“转向”后的话来说，就已站出到其存在的澄明或存在的真理之中

了①，这是人存在的命运或天命，并体现出人的历史性本质。而“美诺悖论”只有深入到这一本体论意义

上的解释学循环，才能得到很好的说明。由于它在“先理解”与“解释”中引入“事情本身”，就打破了

它的封闭性，走向了开放性，从而使理解在经验与先验、先天与后天中不断实现转化。在这种关系下的解

释学循环不再是逻辑学意义上的“循环论证”或“循环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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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解释学循环在海德格尔那里最终要纳入此在的基本建构：“在世界中存在。”这里的此在与世

界的关系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此在与存在的关系。此在“在世界中存在”构成了解释学循环的根

本基础，换言之，海德格尔所突出的先理解与解释的循环是以此在 为前提的，在世是一种

 “在家”的交融关系，而非什物与容器那样的关系。它决定了解决美诺悖论之关键的知与无知的中间状

态，即既非绝对的无知，也非绝对的有知的认识起点，它体现于此在的先理解中，这里面也包含整体与部

分最深层的关系。也就是说，与美诺悖论关系最密切的解释学循环−先理解与解释的关系−隐含有整

体与部分的关系（虽然海德格尔并没有直接这样讲）。只是前者是直接的，而后者是间接的。伽达默尔后

来明确地将它们统一到了一起。②

如果说在海德格尔那里，此在在世界中存在，也在世界中理解，而且它在认识或理解这个世界之前就

已经在这个世界中存在了，因此这种理解就决不是在大脑处于一片空白的状态下进行的，那么这个观点发

展到后来的伽达默尔那里，就上升到将传统、权威和先见也作为前理解或前知识来看待，解释学循环的内

容基于此。伽达默尔晚年在解释柏拉图《美诺篇》中的“回忆说”时讲过一句重要的话：“认识一个人不

认识的东西不是简单的无知，它总是隐含有引导一个人进行探索和提问的前知识（Vorwissen/prior
knowledge），认识总是再认识。”③这里的“认识”和“再认识”以及“前知识”的关系，就隐含“美诺

悖论”与“解释学循环”的关系。它是伽达默尔对海德格尔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只是后来海德格尔放弃了

解释学循环，认为它不能走出主观性。与之不同，伽达默尔认为，解释学循环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

所以他一直坚持这一学说，并且还专门为海德格尔 70 大寿撰写了纪念文章《论理解的循环》。④

最后，无论是海德格尔还是伽达默尔，都认为形式逻辑本身不是万能的，在揭示人的理解方面是有其

限度的。就解释学循环来说，从形式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它包含矛盾（例如整体与部分互为前提、要被理

解的东西必须基于一定程度的已知，否则无从谈起等），但这并不能说明解释学循环在理解过程中是无效

的⑤，事实恰恰相反，它是有效的。因此，要真正把握解释学循环以及与之相关的美诺悖论的本质，还需

要诉诸辩证法或辩证逻辑。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海德格尔‘转向’后的解释学研究”（17BZX078）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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